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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2次國家報告 

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 

民間團體代表發言單 

(請以正楷書寫，以利辨識) 

會議場次  104 年 07 月 29 日 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3 點 

姓名 王中和 

服務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全國家長會 

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長 

 建議內容： 

 剛才我們聽到有人指出性別平等和性別倫理兩個名詞異同的問題，現在

很多人，一聽到倫理兩個字就以為是八股、是教條，其實倫理兩個字的

意思就是人和人的正確關係，例如五倫就是人與人的五種關係，所以不

要一聽到倫理就覺得是教條或是八股，因為人是離不開人際關係的，所

以探討各方面正確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，例如醫學倫理，是在醫病關係

中正確的人與人的相處對待方式。也可以去查查辭海，弄清楚倫理兩字

是什麼意思，不要一聽到倫理就反對。平等是在講人與人的關係，倫理

也是在講人與人的關係。這兩個都是在講人與人的關係，但是平等也有

假平等、齊頭式平等，倫理還能觸及人與人關係中更深刻的真理、品

格、道德層面，性平教育牽涉的層面很廣，而其產生背景絕對是牽涉到

倫理問題，也必須要從倫理的角度才能認清性平教育的背景與真正出

路，所以講性別倫理是比性別平等更精確的講法。 

 有關23條探討校園性霸凌的問題，目前學校教科書的內容，就孳生很大

的問題，我手中的教科書是龍騰版高中「公民與社會一」，先回顧6月22

日上一次 cedaw 會議時，我們在探討21條和22條的時候，教育部官員回

應目前學校教育中非常重視家庭概念，當時本人就說，以現下男女關係

之緊張，分手時常發生恐嚇，女性常是受害者，台灣離婚率亞洲最高，

很多家庭破裂與生育率極低的現況，完全不能接受教育部這種答案，現

在我們在七月底再度開會探討23條，想不到前兩週我們社會有連續發生



2 

 

好幾起虐童案，且導致四名兒童死亡。最近報紙揭露台灣每年有一萬五

千名以上的受虐兒，三歲以下的受虐兒比例逐年迅速增加，每年十五到

十九歲的未婚生子小媽媽有三千人以上，而且這些小媽媽都面臨失學失

身失業失婚的困境，請問一下教育部這就是學校教育非常重視家庭的結

果嗎? 

 今天探討學校校霸凌的問題，在我手上的高中教科書內容，我要請教我

們的教育部官員，我們知道霸凌不是用肢體霸凌，就是用言語霸凌，人

類表現出來的活動最主要是言行，而言語霸凌的核心最主要是用嘲笑來

貶低人，而言詞嘲笑貶低中最常用的方法是「取綽號」或「加諸惡名(汙

名化)」，現在龍騰版「公民與社會一」的課本內容36頁有「異性戀霸

權」的名詞，非常值得商榷，該課本內容竟然說「異性戀霸權」是指將

愛情、性行為、婚姻及生育後代四者加以結合，請問將愛情、婚姻、性

行為及生育後代四者結合的不正是指一般的家庭嗎?學校裏頭教科書可

以允許有這種詆毀家庭的文字嗎?其內容還說:「使異性戀在社會中佔有

主要優勢地位」的就是「異性戀霸權」，像這種無理內容讓我不得不打

個比方，如果有一天外星人來地球，能不能說你們地球人類太多，到處

都是地球人，你們真是地球人霸權。我們從小一般家庭就是這樣看父母

過生活而長大的自然生活背景，現在竟然被稱為「異性戀霸權」，這不

是莫名其妙嗎?請問如果學生亂使用這些名詞嘲笑同學，這難道不是一

種由教科書不當內容造成的言語霸凌嗎? 

 還有36頁有「恐同症」，請問醫學上真的有「恐同症」這種病症嗎?這是

不是亂起一種綽號或是損人的汙名，請問學生如果亂使用「恐同症」去

嘲笑或貶低或汙名化同學，是不是又造成了一種言語的性別霸凌呢?而

且該教科書關於「恐同症」的定義，其內容有「恐懼同志行為的一種態

度」，同志行為內容非常廣泛，包括在我們國家雖然有人討論但並未通

過的同志婚姻，也是一種同志行為，對於這種尚有爭論的同志行為，竟

然廣泛掛上「恐同症」的汙名綽號，請問是否會導致學生濫用而造成語

言上的霸凌呢?請問教育部的官員，學校能使用這種有問題的教科書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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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來教學生嗎?我們今天要保護下一代免於被霸凌，能允許者種教科書

的內容繼續肆虐下一代嗎? 

 另外同書35頁「性傾向」標題下內強調以「情慾對象」來區分性傾向，

請問為什麼要強調「情慾」對象，而非用「情愛」對象，強調情慾對象

會使得這些未成年的學生以為情慾是自然的、沒問題的，強調情慾對象

做為性傾向的判斷標準，這是我們學校中給學生恰當的性教育內容嗎?

要搞清楚，性教育不是搞情慾教育，校教育或性平教育的內容都關係到

品格、生命、家庭、倫理、情感、生理各方面，而非強調情慾，學校的

性平教育教科書內容如此不洽當，造成學生性觀念偏差，教育內容就如

此地不正常了，當然容易引起日後社會生活中的性騷擾和性霸凌問題，

請教育部官員回覆，並趕緊刪除這些教科書中不當的內容。 

 建議教育部應儘速將這些不當的內容從教科書中移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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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續下一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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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 建議內容： 

※ 發言單繳交方式： 

1. 會前1日先行提供發言單之列席團體代表可於相關點次之討論中優先發言。請寄至

kate26@ey.gov.tw，郵件標題請註明[發言單]，或傳真至(02)2356-8733。 

2. 會中發言後將發言要點書寫於發言單交予工作人員。 

3. 會後2日內 e-mail 至 kate26@ey.gov.tw，郵件標題請註明[發言單] ，或傳真至(02)2356-

8733。 

 


